常州常联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

车辆报废须知

一、车辆报废需提交的材料：

1、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原件、机动车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。

2、车主身份证明（单位车辆携带公章、《营业执照》，个人车辆携带身份证）原件及复印件两份。单位已注销的应提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证明。

3、如车主本人不能来，应将身份证原件交给经办人，并出具委托书，委托经办人员代办，经办人员同时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两份。

二、车辆报废流程：

１、车主在确认车辆没有查封、抵押和违章未处理的情况后，直接携带上述资料将所需报废车辆送至相应回收网点；

２、网点窗口核实资料，开出《车辆报废流程单》，验收岗位根据流程单查验车辆，财务岗位结算残值；窗口根据车辆性质开出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或《报废汽车受理单》交给车主；
３、网点将车辆转运到回收公司拆解，公司收到车辆后按规定解体车辆，到车管所注销车辆档案；

4、车主凭《报废汽车受理单》领取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。
三、车辆回收网点：

１、新北区春江中路125号（河海西路和春江路交界西北角），电话：86621017,86758845

２、金坛地区的车主请到金坛市金城镇龙山路39号，电话82821105；
３、溧阳地区的车主请到溧阳市溧城镇张巷路1号，电话87382018.
车管所窗口服务电话：869001508公司服务监督电话：86636627
注：1、车主必须如实告知车辆状况，如有违章记录或抵押查封应预先办理相关手续后，方能办理报废手续，否则责任自负；

   2、根据相关规定，车辆报废后两年之内原车主买新车可以使用原牌照号码，但务必注意如任何信息有变更，请在报废前先到车管所办理相关信息变更手续，否则车辆一旦注销，无法办理任何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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